
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4 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简章

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4 年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

院实际情况，面向全国招生，现就医院 2024 年度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招收工作通知如下：

一、医院及培训基地基本情况

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本区域集医疗、科研、教学、康复、预防

保健和急救为一体的一所三级乙等综合医院（景洪市急救中心附设在

医院内），是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西双版纳州职业技术学

院非直属教学医院，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教学实践基地，国

家医联体建设和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试点牵头医院，2021 年纳入国家

“千县工程”医院，2022 年纳入云南省“百县工程”医院。承担着



本区域医疗技术、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危重病人抢救、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救援及预防保健等工作任务，医疗服务辐射全州、周边地区及

老挝、缅甸等国家的相邻地区。先后荣获了“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省级文明医院”、“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工人先锋号”、“省

级卫生健康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医院分设主院区、南院区、康复医院三个院区，占地总面积117.62

亩；医院在职职工 1297 人，设置临床医技、职能科室（含康复医院）

63 个，编制病床 1230 张，实际开放病床 876 张。拥有 5 个省级、4

个州级临床重点专科，牵头成立 4个州质控中心；与省内外各专家团

队合作，先后建立了 15个专家工作站、10个专科联盟。

二、招收计划

1、招收计划总人数：20人。

2、招收专业 1 个，助理全科。

三、招录安排

（一）招收对象

1、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拟在或已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

机构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人员，包括应届毕业生以及有培训需求的往

届毕业生；或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

以应届专科毕业生为重点，向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不含中

医类和中西医结合类）。

（二）报名条件



报名者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道德品行良好，身心健康。具体为：

1、应届毕业生条件

（1）学历要求：高等医学院校全日制医学专业专科学历，录

取报到时未取得毕业证者，将取消录取资格。

（2）专业要求：临床医学类。

（3）具有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2、往届毕业生条件

（1）专科学历、专业及身体条件同应届毕业生；

（2）其他要求：

①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者优先；

②年龄不超过 25 周岁，时间计算截止至招录当年 12 月 31

日。

（三）培训时间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年限为 2 年。

（2024 年 9月 1日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

（四）报名方法

招收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和到培训基地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报名学员应对提供报名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

任。新招收培训学员需按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到院进行资格

审查，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1、网上报名：7月 3 日 10:00-7 月 22 日 22:00 期间，申请培训



人员可登录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操作手册可在

报名开始时在系统登录页面左下角“通知公告”中下载）

2、现场审核：

（1）时间：2024 年 7 月 23 日

（2）地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兰中路 48 号 景洪市第

一人民医院 南院区 4 号楼三楼 科教科，进行报名人员现场确认和

网上资格审核。

（3）报名人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到

我院进行现场报名资格审查和确认。

①《助培报名表》（网报成功后打印，以下均简称“报名表”）

一式一份，完成审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留存。

②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从初始学历到最高学历的

全部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

人。

③如已取得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需携带原件及复印件一

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④单位委托培养人员（含履约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

业生）现场确认时，必须出具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

培 训 基 地 医 院 等 信 息 须 与 经 单 位 盖 章 的 介 绍 信 保 持 一

致。

（五）招录程序

1、招录考试：



资格审核合格的人员参加招录考试。

（1）考试时间及安排

考试时间：2024 年 7 月 24 日 09:00-17:00

考试地点：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区五号楼 11楼多媒体教室

（2）考试方式及内容：

①理论考试：人机对话（医学基础及临床医学）

②实践技能操作考试：内容包括体格检查、技能操作。

（3）心理测试

（4）面试

2、体检：

（1）参照《云南省公务员考试录用体检标准》进行体

检，费用自理。

（2）时间：2024 年 7 月 25 日。

（3）地点：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 健康体检中心。

（二）录取与公示：按照公平公正、双向选择、择优录取的原

则，根据报名志愿、招收计划和考试成绩、体检结果进

行录取。培训基地录取后，进行网上公示后正式确认，

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三）报到：

报到时间：2024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一）

报到地点：景洪市第一人医院主院区

备 注：请学员持本人身份证及《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助理全科医



生培训录取通知书》前往报到。

四、培训管理和质量保障措施

（一）培训年限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年限为 2 年，培训学员的录取专业及培训

年限，以省卫生健康委公布信息为准，并作为享受财政补助资金

的依据。

（二）培训内容

依据《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细则，结合

实际情况制定培训方案。培训以临床实践为主，同时注重政治思

想与职业道德、临床实践技能、专业理论知识等能力的培养。

（三）培训过程考核和管理

1、过程考核包括日常考核、出科考核、年度考核、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考试以及职业素养和医德医风等专项考核。过程考核合

格是参加结业考核的必备条件。

2、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要求完成培训或考核不合格者，培训

时间可顺延，顺延时间最长不超过 2 年，顺延期间培训相关费用

由个人承担。

（四）培训证书发放

结业考核合格者，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国家统一制式的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

五、培训期间待遇保障



1、面向社会招收的助理全科医生与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

劳动合同，明确培训期间双方权利义务，劳动合同到期后依法终

止，培训对象自主择业。

2、外单位委派助理全科医生与委派单位、景洪市第一人民医

院签订三方培训协议，在培训期间原人事（劳动）、工资关系不

变，培训对象培训结束后回原单位工作。外单位委派培训医生基

本社会保险由委培单位承担。

3、严格按照中央财政补助标准 1200 元/人/月；省财政助培

专项资金补助 833 元/人/月，按时、足额、考核发放学员补助。

4、面向社会招收助培学员，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社会保险（五

险），医院承担单位部分的缴纳。

5、医院向社会学员发放生活补助 600 元/月。

6、医院提供学员公寓，免费住宿，免费发放工作服等物品，

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为学员提供各种便利。

7、享有国家法定假日休假。

六、其他要求

1、参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实施办法（试行）》（国

卫办科教发〔2015〕49 号）规定，对在培训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

的培训申请人，取消其本次报名、录取资格；对录取后不按要求

报到或报到后退出、终止培训者，自终止培训起 2 年内不得报名

参加助理全科医生培训，除如数退还已享受的相关费用（包括培



训费、住宿费和生活补助费），还需按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作

为违约金一并缴入省级国库。

2、申请培训人员应确认所报志愿并保证其无退出或终止培训

记录。

3、招收过程中无故缺席相关审核、考试、面试、报到等环节

者，视为个人原因主动放弃，并承担责任后果。

4、其他注意事项请仔细查看并及时关注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

以及医院网站上的文件及通知。

七、联系方式

景洪市第一人医院 科教科

联系电话：0691-2131551 姚老师

联系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兰中路 48 号 景洪市

第一人民医院 南院区 4 号楼妇产科门诊 3 楼 科教科

邮政编码：666100

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4 年 7月 2 日


